附件2

《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外资
奖励办法》起草说明

为切实落实《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》（中发〔2021〕22号）（以下简称《前海方案》），加快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全面深化改革创新试验平台，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枢纽，进一步促进外资稳存量、扩增量、提质量，我局起草《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外资奖励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外资奖励办法》）。现就相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    一、修订背景
《外资奖励办法》在《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招商引资奖励暂行办法》（深前海规〔2020〕6号，以下简称原《暂行办法》）基础上进行修订。《暂行办法》于2020年初启动制定工，旨在进一步强化外资企业市场信心。《暂行办法》于2020年9月15日正式生效，有效期三年，目前已到期。修订背景如下：
（一）扩区后政策适用性。《前海方案》发布后，按照统筹推进“物理扩区”和“政策扩区”的原则，我局推进除企业所得税优惠外的各类支持政策覆盖“扩区”后的全部区域。《暂行办法》中相关条款执行范围需要重新认定。
（二）与新产业政策体系衔接。《前海方案》发布后，我局陆续出台专业服务业、商贸物流业、科技创新行业、金融业、法律服务业等专项政策，新政策体系基本构建完成。《暂行办法》并非专项政策，其中的“经营支持”“产业引进”奖励依据上市公司、国家高新技术企业、持牌金融机构、直接经济贡献等多个维度，将企业分档（从A至AAAA），依据不同分档给予企业和招商合作机构不同奖励，“运营支持”、“搬迁支持”、“团队激励支持”等奖励类型与专项政策存在重复奖励问题。
（三）与市外资新政策衔接。市商务局于今年起制定促进外资发展的相关措施（指《深圳市促进外资稳规模优结构提质量若干措施》（征求意见稿）），目前正在推进出台，前海需对接市外资政策，确保支持思路、范围、额度等内容衔接顺畅。
2、 总体思路
拟删除《暂行办法》中“经营支持”、“产业引进”两部分政策内容，保留并优化外资奖励。
（一）稳存量、引增量。据市场反馈，《暂行办法》的外资奖励政策确实对吸引外资流入起到了鼓励引导作用，因此本次政策修订保留了外资奖励条款，并对入资金额高的企业适当提高奖励比例。
（二）免申即享，优服务。我市多个区已对多个奖励开展免审即享服务。为更好支持企业聚焦业务发展，外资奖励政策拟按免审即享的模式进行优化。每年申报中均存在企业漏报现象，申报和请款材料的准备也给企业带来一定负担。免审即享后，拟按照清单化管理，通过平台发送通知、企业确认信息，处室审核拨付的方式发放奖励，真正实现“最大政策效应”。
三、主要内容
[bookmark: _GoBack]《外资奖励办法》共五章十四条，适用范围覆盖整个前海合作区，有效期三年。修订参考市商务局《深圳市促进外资稳规模优结构提质量若干措施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，核心内容如下：
（一）奖励标的情况。奖励口径为实际使用外资且在上年度实现纳统的部分；不再对“新设”和“增资”分别设档，奖励统一以“新增”为基础，与市商务局口径保持一致。
（二）奖励金额情况。根据所属产业和新增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分类、分档进行奖励。参考全国主要省市奖励标准及前海外资实际情况，产业按“现代金融业”和“非金融业”划分，新增外资金额以500万美元、3000万美元设档。现代金融业新增500万美元（含）以上，按其年度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的1%予以奖励。非金融业新增500万美元（含）以上，按其年度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的1%予以奖励；新增不少于3000万美元（含）以上，按其年度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的1.5%予以奖励。单个企业每年享受的外资奖励金额最高不超过3000万元人民币。
（三）新增特色条款。为加大对外资企业鼓励力度，新增住房支持条款，将根据外资企业年度实际使用外资情况，在前海年度人才住房配租方案中予以优先保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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